
《2015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2016 年 2 月 1 日會議跟進事項  

 

 

 有委員在 2016 年 2 月 1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就《2015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第 5 條提出建議，本文件列出政府的回應，及就《條例草案》

第 13 條 (有關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

提供參考資料。  

《條例草案》第 5 條  

2. 有委員提出修改《條例草案》第 5 條中對《選舉 (舞

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第 37 條的修訂的行文，包

括：  

(a) 簡化建議的第 37(1A)條 “為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

的選舉 ”的表述；  

(b) 明確提述建議的第 37(1A)(b)條中  “宣布選舉程

序終止 ”的人；以及  

(c) 將建議的第 37(1B)條的 (a)及 (b)段合併，使之更

為精簡。  

3. 回應上文第 2(a)及 (b)段的意見，《條例草案》第 5

條的草擬行文，參考了《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包括

第 36 及 37 條 )及相關的選舉法例。這些相關法例均使用“為

選出行政長官而舉行的選舉”等表述，一直行之有效。因

此，為確保與現有法例的表述一致和避免爭議，《條例草案》

也採用相類表述。至於在建議的第 37(1A)(b)條中，是否應提

述由誰人負責作出 “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政府經仔細考慮，

認為沒有需要。各項與選舉相關的條例及選舉範則已清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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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誰人負責 “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
1，因此毋須在第 37(1A)(b)

條中重複贅述。  

4. 回應上文第 2(c)段，《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37(1B)

條 (a)段針對處理為兩個或多於兩個選區或選舉界別而舉行

的立法會選舉 (如換屆選舉 )。由於修訂第 37 條的主要目的，

是為劃一在同一立法會選舉中有競逐選區或選舉界別的候

選人與無競逐選區或選舉界別的候選人提交選舉申報書的

期限，因此有必要清楚述明在為兩個或多於兩個選區或選舉

界別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計算有關期限須顧及所有選區

或選舉界別的情況。至於第 37(1B)條 (b)段則處理只為一個選

區或選舉界別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如某個選區或選舉界別

的補選 )，計算有關期限只須考慮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情況。

政府經仔細考慮將《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37(1B)條中的 (a)

及 (b)段合併表述，認為並不可取。事實上，合併表述未能清

晰地表述 (a)及 (b)段所針對的兩種不同情況所牽涉的不同處

理方法。  

5. 總括而言，政府認為《條例草案》第 5 條的草擬方

式是合適的，並已清晰地表達所包含的政策目的，避免法律

條文在詮釋及應用上出現不確定的情況。故此，政府認為無

需要對《條例草案》第 5 條提出任何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6. 除此之外，有委員詢問為何需要在建議的第 37(1C)

條 2中訂明，就立法會選舉中某選區或選舉界別而言，發生

                                                 

1
   行政長官選舉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詳情，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第 22條訂明；

立法會選舉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詳情，在《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第 42C條及第 46A(1)條

訂明；區議會選舉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詳情，在《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40條訂明；關

乎鄉事委員會的選舉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詳情，在《鄉事委員會選舉範則》第 20.2條訂明；

鄉郊代表選舉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詳情，在《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 第 30(1)條訂

明；至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關乎鄉議局的選舉，並沒有選舉程序終止的情況。 

 
2
  《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37(1C)條條文如下： 

 “(1C) 為施行第(1B)款，就某選區或選舉界別而言，選舉在任何以下事件就該選區或選舉界別

發生當日，即告結束 — 

  (a) 選舉結果於憲報公布；  

  (b) 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c) 宣布選舉未能完成， 

  

 如多於一項上述事件就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發生，則就該選區或選舉界別而言，選舉在最後發

生的事件發生當日，即告結束。” 



多於一項列於該條的事件的情況，但在適用於區議會選舉

的情況，即建議的第 37(1G)條 3中則沒有類似的字眼。這是因

為在立法會選舉中，就某選區或選舉界別而言，假如只發生

以下其中一項事件，則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在該事件發

生當日，即告結束  — 

(a) 選舉結果於憲報公布；   

    (b) 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c) 宣布選舉未能完成。  

不過，由於立法會選舉在同一個選區或選舉界別中可能須選

出多於一個議席 4，因此在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中，有可

能會發生多於一項以上 (a)、 (b)及 (c)所述的事件。例如根據

《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46A(2)及 (3)(b)條，在須選出多

於一個議席的選區或選舉界別選舉中，如在投票結束後但在

宣布選舉結果前，選舉主任接獲證明並信納其中一名候選人

已去世或喪失當選資格，而在點票結束後，發覺有關候選人

在選舉中勝出，則選舉主任必須公開宣布該項選舉在所選出

的候選人人數少於該選區或選舉界別須選出的議員人數的

範圍內未能完成 5，並須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

法會 )規例》 (第 541D 章 )第 97B(2)條，在有關的點票站外的

顯眼地方展示有關公告。另外，選舉主任必須在憲報公開宣

布在該項選舉中其餘勝出的候選人為妥為選出的議員。在這

種情況下，同一個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便會出現《條例草

案》建議的第 37(1C)條所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該選區

                                                 

3
  《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37(1G)條條文如下： 

 “(1G) 為施行第(1F)款，就某選區而言，選舉在任何以下事件就該選區發生當日，即告結束 — 

  (a) 選舉結果於憲報公布；  

  (b) 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c) 宣布選舉未能完成。” 

 
4
  例如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第 19條，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每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

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5名，亦不得多於 9名；又或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第 21(b)條，

勞工界功能界別選出的議員的人數為 3名。 

 
5
   除非在同一名單上仍有另一候選人或其他候選人未由有關選區或選舉界別選出，則根據《立

法會條例》(第 542章)第 49(15)條，該候選人或按名單上排名優先次序的一名候選人(須沒有

喪失當選資格者)須取代該去世或喪失資格的候選人而選出。在該情況下，選舉主任必須公開

宣布該名如此選出的候選人當選。 



或選舉界別的選舉將會在最後發生的事件發生當日即告結

束。  

7. 至於區議會選舉，由於每個選區只有一個議席 6，因

此在每個選區的選舉中，不會發生多於一項上文第 6 段所述

的事件。故此《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37(1C)條的情況及相關

條文，無需亦不應適用於針對區議會選舉的第 37(1G)條。  

《條例草案》第 13 條  

8. 有委員希望政府就《條例草案》第 13 條，即關於立

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組成的修訂內

容，提供進一步資料。  

9. 首先，有委員詢問，《條例草案》第 13(9)條有關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及相關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文化小組的訂明團體「錄影太奇」，為何要改為「錄影太

奇有限公司」7。現時《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B 第 3

部第 61 項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附表第 12(2)(c)

條，分別訂明「錄影太奇」為符合資格登記為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團體選民及相關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文化小組的團體投票人。選舉事務處於處理 2015 年選

民登記周期的工作期間，得到屬於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功能界別及相關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文化小組的已登記

團體選民 /投票人「錄影太奇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確認「錄

影太奇有限公司」及「錄影太奇」為同一團體。該團體更確

認「錄影太奇有限公司」為該團體根據《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於公司註冊處註冊的正式名稱，因此我們有需要修訂《立

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B，將該團體的名稱更新修訂為

「錄影太奇有限公司」，使該團體的名稱與公司註冊處的註

冊紀錄一致。有關修訂純屬技術性修訂，絕不影響該團體目

前在立法會選舉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權。  

                                                 

6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7條，每個選區所須選出的民選議員人數為 1名。 

 
7 

 英文版本亦相應將原有的“Videotage”修訂為“Videotage Limited”。 



10. 另外，有委員詢問就《條例草案》第 13 條的其餘部

分，為何需要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下若干

訂明團體的英文名稱修訂。進行這些修訂的目的，如上文有

關「錄影太奇」的個案一樣，旨在按照這些團體於公司註冊

處的註冊名稱，或於《社團條例》 (第 151 章 )的註冊名稱，

對有關團體在《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B 的英文文本

作必須的技術性修正，例如以 “Limited”取代 “Ltd”，使其與該

些團體在公司註冊處或《社團條例》 (第 151 章 )下的註冊名

稱一致。這些輕微的技術性修訂絕不影響該些團體目前在立

法會選舉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6 年 2 月  

 


